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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交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2 月 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重整债务清偿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15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见《关于收到上交所问询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1），现就《问询函》所涉相关问题答复如下： 

问题一：公司 2016年 1 月 9日公告称，截止 2015 年 12月 31日已

经支付偿债资金 6.51 亿元，并提存的债务清偿资金 1.49 亿元。请公司

核实并完整披露前述款项的具体明细（按对应的债权人名称与金额列

示），并说明“债权已申报但暂未确认、债权尚未申报、未提供收款账

户”的债权人明细及对应金额情况。 

回复：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支付的偿债资金对应的债权人名称及金

额明细如下： 

序号 债权人名称 支付金额（元） 

1 许长奎 232,282,762.65  

2 上海富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52,507.33  

3 上海芮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4,672,133.15  

4 上海纯优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1,940,440.05  

5 天津市力源祥燃料有限公司 35,646,371.68  

6 天津市创捷投资有限公司 52,359,116.92  



7 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42,918,028.44  

8 深圳金粤科技有限公司 22,193,680.08  

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8,715,822.54  

10 邢爱军 11,201,182.57  

11 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04,603.60  

12 上海证券报社有限公司 898,663.30  

13 上海鑫业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681,705.86  

1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657,398.17  

15 深圳市永恒国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3,930.24  

16 重庆万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1,663.89  

17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 65,739.82  

18 鄯善恒源矿业有限公司 32,869.91  

19 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 1,464,588.58  

20 上海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820,038.48  

小计 650,783,247.26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提存的偿债资金对应的债权人名称及金

额明细如下： 

 

序号 债权人名称 提存金额（元） 

1 中瑞信投资担保（深圳）有限公司 28,410,262.17  

2 仁怀市茅台镇桂花煤矿 13,463,634.35  

3 常熟市金海岸针纺织有限公司 13,901,867.64  

4 上海颖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98,303.62  

5 江苏中立信律师事务所 657,398.17  

6  重庆瑞阳洁具有限公司 2,775,936.81  

7 江苏帝普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588,790.11  

8 重庆四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520,737.94  

9 已申报但暂未确认债权的预留金额（详见下表 1） 27,530,117.39 

10 公司账面记载但未申报债权的预留金额（共 195家） 43,226,159.45 

11 职工债权 6,237,165.67 

小计 149,210,373.32 

 

 



  已申报但暂未确认债权的预留金额明细      表 1 

编

号 
债权人名称/姓名 申报金额 预留金额 

1 上海成章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7,635,116.00 18,167,325.26 

2 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5,106,175.84 3,356,800.00 

3 深圳市德高汇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4,465,317.50 2,935,499.72 

4 上海尧正律师事务所 1,400,000.00 920,360.00 

5 上海圣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70,660.80 2,150,132.41 

6 增城市江龙外商活动中心 151,280,600.00 0.00 

小计 41,877,270.14 27,530,117.39  

 

问题二：根据重整债务清偿的最近进展，披露截止目前债务清偿与

提存的金额和明细情况。 

回复： 

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到 2016 年 2 月 14 日，公司又陆续支付了职

工债权共计 85.88 万元,除此之外，截止 2016 年 2 月 14 日，其他债务

的清偿和提存情况暂无变化，具体明细同问题一回复。 

问题三：结合此次重整债务清偿的具体方式，说明认定相关债务已

经清偿完毕的依据。 

回复：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20家债权人（合计债权清偿金额为

6.51 亿元）向公司和上海市黄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黄河所”）分

别出具了《告知函》、《收款委托函》，通知公司向黄河所支付并由黄河

所代为接收债权清偿资金。据此，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将上述 20

家债权人所应受偿的 6.51 亿元清偿资金支付给了黄河所。 

对于尚未清偿的债务，目前公司正在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及维



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陆续进行债务清偿工作。 

有部分债务是因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形成的，为了在承担担保责任之

后能够有效的实施对主债务人的追偿，公司目前正在完善相关手续，以

充分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特别说明： 

1、近期，公司获悉天津市力源祥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市

力源祥）和天津市创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市创捷”）涉及

成清波、杨智琴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该案部分资金曾由公

司前身—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转入天津市

力源祥，并且天津市力源祥和天津市创捷两家公司的资金账户已被查封

冻结。为确保资金安全及配合刑事程序的推进，公司已通知黄河所暂停

向以上两家公司支付清偿款，待公司核实清楚情况后再进行处理。 

2、2016 年 1 月 13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2014）深中法涉外初字第 157-4 号，根据原告的申请，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裁定对中瑞信投资担保

（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信担保”）的财产进行保全，因中

瑞信担保对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深圳中院通知公司不得对中瑞信担保进

行清偿。 

3、对于因原公司高管挪用公司资金、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等原因形

成的对外债权，公司已着手对相关债务人行使追索权，通过法律途径积

极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一十七日 
 


